关于2005—2006学年度第二学期升旗仪式安排的通知
各学院学工办：
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，强化国家意识，并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，按学校的要求，本学期起升旗仪式活动继续在第一田径场举行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1、 参加人员：各学院2005级全体学生

2、 升旗仪式活动时间：3月6日、4月3日、5月8日、6月5日
     上午6：15集合，6：30升旗仪式开始
3、 位置次序安排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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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列队要求：各班级成两路纵队，艺术学院按专业列队。
学生工作处

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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